附件1
	免陪照护病房护理最高单价限价表

	特级护理、一级护理
	105(元/日/床)

	二级护理
	75(元/日/床)

	注:报价人须根据以上护理单价基准数进行统一折扣报价。报价人根据预估床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报出一个最合适的折扣率。折扣率按以下方式换算：统一折扣率（%）=服务商报价÷项目预算×100%（四舍五入，保留2位小数）。


               报价表
	护理级别
	预估护理天数

（日）
	单价（元/日/床）
	合计（元）

	特级、一级护理
	8914
	
	

	二级护理
	13325
	
	

	总价（含税）：
	


注：报价单价不能高于最高单价限价，总价不能高于项目预算金额。否视为无效报价。
附件2
服务内容及要求

一、临床照护

1 用药服务

1.1 协助用药服务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:

——遵医嘱用药提醒；

——协助用药。

1.2 协助用药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——做好患者服药前准备，为自行服药患者准备温度适宜的开水；

——在护士指导下为患者涂/敷皮肤外用药；

——应密切观察患者反应，如有异常，及时通知护士。

2 输液看护

2.1 输液看护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——输液前准备；

——输液中协助生活照护；

——输液过程巡视。

2.2 输液看护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
——输液前应询问患者有无如厕需求，协助其排空大小便；

——输液时应协助患者取舒适体位，并将床头铃放置在患者易取处，指导其有需要及时按铃；

——输液中应加强巡视，如有异常及时告知护士；

——输液中应主动为患者提供所需的生活照护服务，注意保暖。

3 移动照护

3.1 应协助患者移动卧位，移动过程中发现异常及时告知护士。

3.2 应协助患者下床活动；对行动不便患者选用合适的辅助工具。

3.3 移动过程中应确保患者安全。

二、生活照护

1 清洁照护

1.1 应评估患者的自理能力和合作程度。鼓励患者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完成洗脸、刷牙、洗手、洗脚、洗头、洗澡、梳头、剪指（趾）甲、刮胡须等个人卫生清洁。

1.2 根据评估情况选择清洁照护体位，并妥善摆好清洁所需物品，备物整齐。

1.3 应根据水温和擦洗部位，及时添加或更换热水，保持清洁，预防感染。

1.4 清洁过程中应注意保暖，拉好床帘，保护患者隐私，经常与患者沟通，注意观察患者的反应，如有异常应立即停止操作，并通知护士。

1.5 应为所有入院患者提供舒适、干净、整洁的病号服。

1.6 应根据清洁程度定期为患者更衣，如有污渍、破损应及时更换，更衣时应拉好床帘，注意保护患者隐私。

1.7 应协助生活自理能力差的患者进行更衣。穿脱衣物时切勿强硬拉拽，避免损伤患者皮肤及关节；更换衣物过程中，应与患者保持交流沟通，注意观察患者的反应，如有异常，应立即停止，通知护士。

2 排泄照护

2.1 与护士确认患者是否能坐起、下床或行走，根据患者的病情及自理能力协助其采取床上、床旁或扶至卫生间如厕；患者在床上或床旁排便时需拉上床帘，并请无关人员暂时离开；扶患者至卫生间，如厕前应保持路面宽敞无障碍物。

2.2 应根据患者情况准备便盆或尿壶，为能下床患者准备好鞋子和卫生纸。

2.3 床上使用便器时应注意放入和取出时要将患者臀部抬高，切忌拖、拉便器；床旁使用便器时切忌坐盆时间过长；扶至厕所如厕时应提醒患者切忌锁门。

2.4 协助排便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者的反应，如发现异常，应及时告知护士。

2.5 排泄结束后应协助患者取舒适卧位，拉好床栏，开窗通风，冲洗便器。

2.6 排泄物处理时应观察尿液、粪便的颜色、量、性质，如有记录出入量，应如实记录。

2.7 应协助患者正确留取大小便标本，并及时将标本拿到指定位置，通知送检人员。

2.8 排泄照护宜由与患者同性别的护理员执行。

3 助眠照护

3.1 应为患者提供安静的休息环境，午间和夜间要营造助眠氛围，关灯、拉窗帘，取舒适卧位。

3.2 应根据气候提供合适的棉被、毛毯等，保持病房内温湿度适宜。

3.3 在患者睡眠期间不宜安排操作，应根据护理级别加强巡视，做到走路轻、操作轻、关门轻、说话轻。

3.4 宜根据患者的睡眠质量提供睡眠辅助用具，如眼罩、耳塞等。

4 床单位清理

4.1 应每日至少一次使用床刷扫床，确保床刷套一床一用。

——对于病情较轻、能离床活动、有自理能力的患者，应协助其起床后再进行。

——对于病情较重、不能离床活动、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，应评估患者配合能力：

能自主翻身且无管道的患者可由护理员独立完成；

对于不能自主翻身或身上有管道的患者需由护士妥善安置固定管道，再由两名护理员配合完成。

4.2 宜对不同区域使用的清洁工具标示不同颜色和使用区域名称，并对床单位进行分区擦拭、消毒。

4.3 床单位清洁后应拉平床单、松软枕头、折叠被子，结合患者使用情况规范放置床品。

4.4 应根据清洁程度定期更换床上用物，如有污染立即更换。

4.5 应将每床床帘卷起收纳、热水壶收纳入床头柜、床头桌上物品（纸巾、水杯、手机）应放置在患者易取处，宜将椅子放置在床尾，脸盆和尿壶宜置于床下层置物架。

4.6 应将床旁未使用的设备统一回收归位。

三、餐饮服务

1 宜在遵照饮食医嘱的前提下，提供床旁或在线订餐服务，提供的餐食应安全卫生、荤素搭配、营养均衡，有特殊需求的患者需做好备注，并及时通知食堂。

2 患者餐食设备应无毒、安全，送餐车应具有保温功能，保证餐食送达时的温度适宜食用。

3 宜安排专门的送餐员负责餐食配送，送餐员根据护士提供的患者饮食医嘱单，发放餐食至患者床旁。

4 应协助患者用餐，做好环境准备、体位摆放，进食过程注意观察，如有异常及时告知护士。

5 患者就餐完毕后应及时清理餐具，并调查患者用餐满意度，以便持续改进；对患者提出的投诉，应立即核实，妥善处理，留存记录。

四、陪检服务

1 应根据患者护理级别安排陪检人员，二级、三级护理患者宜由陪检员陪同外出检查，一级护理患者宜由医护人员和陪检员共同陪同外出检查，并携带外出检查急救箱。

2 应了解患者所做检查的注意事项，核实患者是否做好检查前准备如禁食水、去除金属饰物等。

3 外出前陪检员应与护士当面核对患者及检查单信息，并选择合适的转运辅具送至指定检查部门并协助技师做好体位摆放。

4 外出检查需使用轮椅时应确保轮椅设备完好；应为不能自行保持平衡的患者加系安全带固定，以保证其安全。

5 外出检查时需使用平车时应检查平车完整性；在护士指导下搬运患者，保证其安全；不合作者或躁动不安者可应用约束具。

6 外出检查途中应做好安全和保暖工作，密切观察患者反应，如有异常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并及时采取相应应急措施。

7 检查结束后应将患者安全送回病房并与护士进行交接，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完成检查，陪检员需向护士交接具体原因，必要时做好记录。

